关于项目名称的说明

1.本项目正确名称为：渭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2025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；

2.因在陕西省政府采购综合管理平台（以下简称“政府采购平台”）中填报项目采购计划时，将项目名称填写为“渭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2025年农用地膜回收利用项目”，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时，统一以使用系统中名称“渭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2025年农用地膜回收利用项目”。

3.本项目后续签订采购合同时，使用正确名称“渭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2025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”。

